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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 Accounting

般来说，合同签订之前要有完整的招标

和投标过程，财务部门要亲自参与，以

便 行使监督，确保合同签订的公开、公

平和公正。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付款

控制，一般来说主要是根据项目的建设

进度、跟踪审计情况对进度款的支付进

行审核。每一项工程，财务部门都要做

好合同台账的管理，以便及时核对付款

进度、发票情况、未付款情况等。工程项

目建设完毕后，工程结算审计的结果将

成为付款的一项重要依据，财务部门一

定要严格核对工程审计报告，以此来进

行付款。

财务 部门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

门，责任相当重大。公司的每一笔现金

流入和流出都和财务部门相关，而工程

项目所占公司资金流出的比例又很大，

所以财务管理必须贯穿于工程项目的整

个过程，通过审计监督控制造价，通过

招投标过程的参与监督合同签订，通过

付款的控制把好工 程项目的最 后一道

关。

（作者单位 ：石药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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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企业资金管理应加强
对票据结算的控制

 刘力智

票据结算本应是经济交往中正常的

支付行为，但在实际结算中，却成了某些

经营者人为拖欠或获利的手段。持票人

要将未到期的票据及时转换成现金，正

常的渠道应是向银行办理贴现，同时向

贴现银行支付相应利息。如果企业在经

营中对接收票据不加控制，又不要求支

付票据的一方承担相应利息的话，最终

只能由企业自己承担利息或通过背书形

式将利息负担转嫁出去。如果所收票据

的前手支付人有票据买卖行为，而企业又

无任何约束条件地接收票据，无疑是为

票据背书环节的套现行为或不当得利大

开了方便之门。依据目前互联网上公开叫

卖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况分析，当前市场

上通过票据套现及获得不当利益的情况

不能说没有，只不过手段较为隐蔽、行为

较难取证而已。现以下例试分析一下这

种套现或不当得利是怎样运转或实现的。

以 100 万元面额、距到期兑现剩余

5 个月（假定是150 天）的银行承兑汇票

为例，假定银行的贴现利率为 6%，票据

在甲、乙、丙之间的“传递”过程时间较

短（对增加的较短时间在计息时忽略不

计），即 ：

甲向银 行办理 贴现，在 取 得现金

的同时，银行将扣除其贴现利息 2.5 万

元（100×6%÷360×150），贴现 后实 得

现 金 97.5 万元。若甲不 通 过银 行将所

持票 据变现，而是 在没有实际业务交

易的情况下，以 98 万元将票据转让给乙

（可能是甲找乙办，也可能是乙找甲办，

还可能是甲乙联手办），看上去是甲损

失了 2 万元，但他要比向银行贴现少支

付 0.5 万元，相当于按 4.8% 的利率计息

（2÷100÷150×360），这明显要比通过

银行办理贴现划算，不仅使票据及时变

现，而且节省了利息支出。

乙以 98 万元现金购买甲所持票据，

如果在之后的购销交易中直接背书转让

给丙（假定以 100 万元的票据购买100 万

元的商品），其所购商品如果按进价 售

出，不计利润，则乙无疑 直接赚取 2 万

元的利差，这种行为如果 是甲乙合 谋，

甲还可能在其中获得相应的利益。

如果丙收取乙的票据后按照实际收

票额付货，既不向其收取贴现利息、也

不采取背书方式转出，则丙将承担所收

票据至到期日剩余天数的利息。当这种

资金的占用规模达到一定量时，丙要么

承受资金周转的压力，要么以增加贷款

方式来缓解资金短缺的压力。

这当中谁有利谁无利，谁合适谁倒

霉，是比较清楚的。因此，笔 者倡导尽

量减少票据结算，控制票据接收，及时

转出所持票据或对所接收票据设定一些

约束条件，这对于资金管理和财务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维护交易市场

正常、公平的结算秩序至为关键。笔者

强调控制票 据接收或设定票 据接收条

件，一是要控制票据结算可能带来的风

险，控制因其规模扩大给企业带来的资

金压力，同时也是为控制企业财务费用

的支出 ；二是通过约束票据接收条件和

控制总量来消除滋生不法行为的温床，

防止 正常的结算手段 被不法人员所利

用 ；三是通过约束票据接收条件和控制

总量促使有支付能力的人以现款方式及

时结算，维护公平的市场结算秩序，避

免造成恶性循环。

（作者单位 ：中国石化润滑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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